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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

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西藏天路” ）于2022年5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具体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修改内容如下：

修改前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十四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公路

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铁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与公路建设相关的建筑材

料（含水泥制品）的生产、销售；筑路机械配件的经营、销

售；汽车维修；塑料制品；氧气制造销售；机械设备，电气自

动化设备的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矿山工程施工。承包境

外公路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第十四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公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桥梁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与公路建设相关的建筑材料（含水泥制品）

的生产、销售；筑路机械配件的经营、销售；汽车维修；塑料制

品；氧气制造销售；机械设备，电气自动化设备的研发、销售

及技术服务；矿山工程施工；公路养护；公路交通工程；机电

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 承包境外公路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

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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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社会

公益项目承接拉萨南北山绿化工作

任务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根据《关于下达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承包造林任务的通知》（南北山绿指办【2022】48号）文件要

求，拉萨南北山绿化第五包保组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分配给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藏建集团” ）13,456.7亩造林绿化任务，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争股份” ）分别与

藏建集团签订造林绿化工程合作协议，分别承接约2,356.8亩、3,047.7亩造林绿化任务。 拉萨南北山绿化第四包保组西藏

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直接分配给公司控股子公司高争股份的控股子公司西藏高争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高争商混” ）约619.5亩的造林绿化任务。公司、高争股份、高争商混合计承接造林绿化任务约6,024亩。 通过邀标形式

最终选定由公司控股股东藏建集团子公司西藏藏建物生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藏建物生” ） 实施造林绿化工

程，价格根据造林作业设计和市场价格确定，预计总金额不超过8,420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因公司与藏建物生的控股股东均为藏建集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8,420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属于董

事会权限范围。

●过去12个月内不存在与藏建物生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形。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社会公益项目背景

根据西藏自治区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暨拉萨南北山绿化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和西藏自治区主要领导的明确要求， 以及

《关于下达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承包造林任务的通知》（南北山绿指办【2022】48号）文件要求，拉萨南北山绿化第五包

保组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分配给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建集团” ）13,456.7亩

造林绿化任务。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西藏天路” ）收到控股股东藏建集团《关于鼓励和支持参与

拉萨南北山绿化的政策措施》《关于下达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承包造林的任务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争股份” ）作为国有相对控股企业，为深入贯彻落实西藏自治区党委的决策

部署，充分彰显国企担当，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高争股份将分别与藏建集团签订造林绿化工程合作协议，承接拉萨南北山社

会公益项目，其中，公司拟承接位于拉萨城关区纳金村、嘎巴村南北山（纳金1号片段）共计约2,356.8亩造林绿化任务；高

争股份拟承接位于城关区纳金村、纳如村、藏热社区、藏热村南北山（纳金2号片段）共计约3,047.7亩造林绿化任务。藏建

集团主要责任详见下文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拉萨南北山绿化第四包保组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直接分配给公司控股子公司高争股份的控股子公司西藏高争商

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争商混” ）位于拉萨市柳梧新区德阳村南北山（德阳北2-3号片区）共计约619.5

亩的造林绿化任务。

综上，公司、高争股份及高争商混合计造林绿化任务共约6,024亩。

（二）与控股股东的子公司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鉴于公司、高争股份及高争商混无造林相关经验、技术，为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包保绿化任务，保障苗木种植成活率，公

司通过邀标形式最终选定由公司控股股东藏建集团子公司西藏藏建物生绿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藏建物生” ）承

接，价格根据造林作业设计和市场价格确定，预计总金额不超过8,420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属

于董事会权限范围。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由于公司与藏建物生的控股股东均

为藏建集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政府补助及经营权事项

《关于鼓励和支持参与拉萨南北山绿化的政策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1、承包荒山荒坡造林的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须按批准的作业设计组织施工，作业设计等前期工作由政府林草部

门负责；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承包荒地造林形成的人工林地，承包期内的抚育管护由承包方负责，承包期最长不超

过70年，最短不低于30年；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实行零地租。

2、承包荒地造林的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在完成造林绿化任务并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由自然资源部门和林草

部门确权领证，明确林地、林木所有权及经营权，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3、承包期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承包期内支持各类社会主体通过承包、租赁、转让、拍卖、股份合作等

形式开展多种经营，也可依法进行转包、出租、继承、抵押、担保、入股或作为出资参与合作的条件。 充分利用现有各类管

理服务平台，探索推进林权流转、收储、登记、签证、融资等管理服务。

4、在不影响林地生态功能的前提下，承包当年可将承包造林地25％以内的面积作为经营性土地，用于森林旅游、森

林康养、体育、经果林、林下经济、经营服务设施等项目建设，涉及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由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审批。 在造

林地区域内不得开展与以上项目不符的其他建设项目。

5、为切实调动承包方积极性，按作业设计造林直接经费的40%，对承包方给予补助，造林第三年、第五年经验收合格

后各兑现50％的补助资金。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多吉罗布

住所：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规划路2号（东西走向）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01-11-12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其相关配套原辅材料的生产、制造及生产技术、装备的研究开发、销售；仓储（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及相关领域的投资，资产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会展服务，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

化物品）的加工及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文化产业开发和经营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藏建集团2021年末资产总额为231.37亿元， 资产净额为105.13亿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92.41亿元， 净利润为1.33亿

元。

藏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公司关联方。

2、西藏藏建物生绿化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藏建物生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米玛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规划路2号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2-04-1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树木种植经营；人工造林；林产品采集；林业产品销售；中草药种植；城市绿化管理；地产中草药

（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园艺产品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草种植；食用菌种植；花卉种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

的经营活动）

藏建物生于2022年4月18日成立，为藏建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

成公司关联方。

以上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以往经营合作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合

同约定，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根据造林作业设计、拉萨市场价格

等确定，拟签订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协议内容

（一）与控股股东拟签定的合作协议的内容

根据《区政府国资委监管企业2022年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任务分配方案》，公司（乙方）、高争股份（乙方）拟分别与

藏建集团（甲方）签订造林绿化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权利义务

明确乙方负责实施绿化造林的具体区域，向乙方提供经概算批准的造林作业设计文本；协助乙方进驻施工现场，落实

由政府投资承建的造林电力、水利（主管网）、道路等主要配套措施（不含工棚等施工临时设施）；监督乙方在实施绿化造

林期间的林地使用情况；

根据拉萨市林业和草原局（以下简称“林草局” ）的要求组织相关政府部门对乙方开展绿化造林项目进行检查验收，

其中，第1年组织初期验收、第3年组织中期验收、第5年组织竣工验收，具体验收时间根据乙方所提申请，由发包方确定。

验收合格后，甲方收到林草局支付的造林补助资金按时支付给乙方。协助乙方对竣工验收合格后的造林地确权颁证，

协助落实《关于鼓励和支持参与拉萨南北山绿化的政策措施》等有关政策。

2、乙方权利义务

乙方应当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经政府部门批复的造林作业设计文件和技术标准施工， 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或甲方同

意，乙方不得擅自变更工程建设内容；

乙方全面负责造林资金筹措与施工，落实本合同项下林地造林建设，负责承包期间林地的管护、抚育、病虫害防治、森

林火灾防控等工作，确保造林成效与质量；

乙方委托其它第三方承担造林任务的，应当向甲方备案，因乙方与第三方产生的全部纠纷由乙方与第三方自行解决，

与甲方无关；

乙方应当及时申请初期验收（第1年）、中期验收（第3年）和竣工验收（第5年），对验收不合格或失败的造林地块，严

格按照甲方和林草局的要求进行整改；

乙方应当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

乙方负责本合同项下林地绿化造林项目的安全管理（包括但不限于施工期间，林地种植、管护期间），杜绝任何安全

事故的发生，若施工期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

竣工验收合格后，乙方有权根据《关于鼓励和支持参与拉萨南北山绿化的政策措施》的规定，获得林权、林木所有权

及经营权。

在不影响林地生态功能的前提下，乙方当年可将本协议项下造林地25％以内的面积作为经营性土地，用于森林旅游、

森林康养、体育、经果林、林下经济、经营服务设施等项目建设，涉及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由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审批。 在

造林地区域内不得开展与以上项目不符的其他建设项目。

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及《关于鼓励和支持参与拉萨南北山绿化的政策措施》的规定获得造林资金补助，享受碳

汇交易、碳汇贷款等优惠政策。

3、本协议有效期与承包期相同，为70年。

（二）与控股股东的子公司拟签定的合同内容

公司、高争股份、高争商混分别与邀请招标中标后的藏建物生签订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内容按造林作业设计文件和技术标准施工，按期完成造林绿化，按约定进行管护、抚育、病虫害防治、森林火灾

防控等工作。

2.合同期限

（1）造林施工期为五年，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算

（2）抚育管护期为五年，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算。

3.合同金额项目签约合同总价预计不超过8,420万元。

4.支付方式

（1）本合同签订完成后，委托方应当向受托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

（2）合同尾款根据工程实际进度，分批分比例付清。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为实施拉萨南北山社会公益项目，公司与藏建集团签订的造林绿化工程合作协议仅为政府林草部门对造林绿化

工程的相关要求和政策支持内容的接续体现。

通过邀标方式，公司与藏建物生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根据造林作业设计和市场价格确定，充分体现了各方的商业利益，完

全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行为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生产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是公司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 上述关联交易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将持续进行。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2022年5月26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社会公益项目承接拉萨南北山

绿化工作任务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委员多吉罗布先生回避表决，原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陈林委员辞职，表决结果：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关于拉萨南北山绿化社会公益项目公司、高争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高争商混分别与控

股股东藏建集团及其子公司藏建物生发生关联交易的有关资料,认为公司以社会公益类项目形式承接拉萨南北山植树造

林任务是履行社会责任、彰显国企担当的体现。 公司、高争股份分别与控股股东藏建集团签订的造林绿化工程合作协议，

为政府林草部门对造林绿化工程的相关要求和政策支持内容的接续体现。 公司、高争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高争商混分别

与藏建集团子公司藏建物生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平等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

们同意将《关于公司以社会公益项目承接拉萨南北山绿化工作任务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

3、董事会意见

2022年5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社会公益项目承接拉萨南北山绿化工

作任务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公司原董事达瓦扎西先生辞职，应表决董事8票，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多吉罗布先生回避表决。

4、监事会意见

2022年5月27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社会公益项目承接拉萨南北山绿化工作

任务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高争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高争商混以社会公益类项目形式承接拉萨南北山植树造林任务是履

行社会责任、彰显国企担当的体现。 公司、高争股份分别与控股股东藏建集团签订的造林绿化工程任务合作协议，为政府

林草部门对造林绿化工程的相关要求和政策支持内容的接续体现。 公司、高争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高争商混分别与藏建

集团子公司藏建物生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平等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同意将公司、控股子公司高争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高争商混以社会公益项目承接

拉萨南北山绿化工作任务构成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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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西藏天路”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2年5月27日（星期

五）以通讯方式召开。通知以书面方式于会议召开十日前发送至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公司副

董事长邱波先生召集，会议应表决董事8人，实际表决董事8人，达瓦扎西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已辞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

的职务。 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与会董事以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公路养护；公路交通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的经营范围。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网站

上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临2022-46号）。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授权经营层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规范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运行，完善工作制度，明确被授权人的职责和行使职权的具体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总经理工

作细则》，拟定了《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管理办法》《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授权委托

书》及授权清单。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社会公益项目承接拉萨南北山绿化工作任务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多吉罗布先生回避表决。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网站

上的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社会公益项目承接拉萨南北山绿化工作任务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2-47

号）。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标项目银行保函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网站

上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标项目银行保函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临2022-48号）。

因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均高于70%，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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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中标项目银行保函提供担保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方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方：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路桥” ）、西藏天鹰公路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鹰公司” ），两家公司均不是上市公司关联方。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为控股子公司天

源路桥、天鹰公司项目投标及中标项目银行保函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8,964万元。 目前公司为两家公司银行保

函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640,572.8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为4.34亿元人民币。 被担保方天源路桥、天

鹰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本次担保预计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目前战略发展规划及控股子公司开展日常业务需要，控股子公司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

路桥” ）、西藏天鹰公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鹰公司” ）向公司申请占用公司在各家银行的综合授信额度，预

计为项目投标及中标项目银行保函提供担保，预计不超过8,964万元人民币，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天源路桥预计2022年投标及中标金额8亿元，预计办理银行保函需要的额度为8,400万元，其中包括预计办理投标保

函保证金400万元、履约保函保证金4,000万元、农民工工资保函保证金4,000万元。

天鹰公司预计2022年投标及中标金额3,000万元，预计办理银行保函需要的额度为564万元，其中包括预计办理履约

保函保证金300万元及天鹰公司2021年开具并未过时效的银行保函保证金264万元。

上述担保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内有效。 具体担保金额以日后

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公司对本次提供的担保预计事项在实际发生时需收取1%的担保费。 目前，公司为两家公司银

行保函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640,572.80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浩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注册地点：拉萨市扎基路11号工程四队出租房14栋3单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筑劳务分包；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电气安装服务；公路管理与养护；路基路面养护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

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电力设施器材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气

信号设备装置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市政设施管理（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1-12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9,648,284.13 294,618,259.17

负债总额 218,549,801.85 262,873,503.31

营业收入 18,759,905.20 119,644,195.15

净利润 -868,046.82 -14,779,069.37

公司持有天源路桥96.7%的股份，天源路桥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70%。

（二）西藏天鹰公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天鹰公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朴

注册资本：1,4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拉萨市夺底路5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招投标代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公路工程监理；建

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许可证件为准）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2022年1-3月 （未经审

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1-12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68,693,053.92 71,323,428.52

负债总额 61,648,749.58 61,824,354.53

营业收入 1,132,075.47 35,886,535.62

净利润 -2,454,769.65 185,459.08

公司持有天鹰公司100%的股份，天鹰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均高于7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以实际发生时公司及被担保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具体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预计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的实现；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情况。上述被担保人资产负

债率虽超过70%，但资信良好，自主偿付能力充足。本次担保金额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偿

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4,151,809,487.0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4,439,522,

798.7元。

截止本议案提交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共计434,140,572.80元，包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对其他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78%；过去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

额为145,540,746.8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8%。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亦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五、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意见：根据公司目前战略发展规划及控股子公司开展日常业务需要，同意预计为控股子公司天源路桥、天鹰

公司项目投标及中标项目银行保函提供担保事项，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8,964万元，并在担保实际发生时对实际担保金

额收取1%的担保费。 本次预计担保符合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企业本身的盈利能力。

因两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高于70%，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内

有效。 上述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虽超过70%，但资信良好，自主偿付能力充足。 公司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意见：根据公司目前战略发展规划及控股子公司开展日常业务需要，公司预计为控股子公司天源路桥、天

鹰公司项目投标及已中标项目银行保函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8,964万元。 公司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虽超过70%，但资信良好，自主偿付能力充足。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

益。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预计为控股子公司天源路桥、天鹰公司项目投标及中标项目银行保函提供担保，并在担保实

际发生时对担保金额收取1%的担保费。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0580� � �证券简称：卧龙电驱 公告编号：2022-043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区人民大道西段 180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8,036,2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38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大会主持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庞欣元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总裁黎明、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吴剑波、副总裁郑艳文、张文刚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7,906,123 99.9748 17,700 0.0034 112,400 0.0218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7,906,123 99.9748 17,700 0.0034 112,400 0.0218

3、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7,906,123 99.9748 17,700 0.0034 112,400 0.0218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7,906,123 99.9748 17,700 0.0034 112,400 0.0218

5、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009,023 99.9947 200 0.0000 27,000 0.0053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年度薪酬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7,987,523 99.9905 21,700 0.0041 27,000 0.0054

7、议案名称：2022�年财务预算方案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7,991,523 99.9913 17,700 0.0034 27,000 0.0053

8、议案名称：关于聘任 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7,906,123 99.9748 17,700 0.0034 112,400 0.0218

9、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0,034,390 98.4553 7,974,833 1.5394 27,000 0.0053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722,034 98.3950 8,287,189 1.5997 27,000 0.005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722,034 98.3950 8,287,189 1.5997 27,000 0.0053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722,034 98.3950 8,287,189 1.5997 27,000 0.0053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9,722,034 98.3950 8,287,189 1.5997 27,000 0.0053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22,798,4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82,849,4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2,361,074 99.7804 200 0.0016 27,000 0.218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8,504,290 99.6811 200 0.0023 27,000 0.316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856,7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92,221,059 99.8591 17,700 0.0191 112,400 0.1218

2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92,221,059 99.8591 17,700 0.0191 112,400 0.1218

3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92,221,059 99.8591 17,700 0.0191 112,400 0.1218

4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92,221,059 99.8591 17,700 0.0191 112,400 0.1218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92,323,959 99.9705 200 0.0002 27,000 0.0293

6

关于董事、监事年度薪

酬的提案

92,302,459 99.9472 21,700 0.0234 27,000 0.0294

7

2022年财务预算方案

的报告

92,306,459 99.9515 17,700 0.0191 27,000 0.0294

8

关于聘任2022年度财

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92,221,059 99.8591 17,700 0.0191 112,400 0.1218

9

关于2022年度为子公

司申请银行授信及为

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84,349,326 91.3354

7,974,

833

8.6353 27,000 0.0293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84,036,970 90.9972

8,287,

189

8.9735 27,000 0.0293

11

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84,036,970 90.9972

8,287,

189

8.9735 27,000 0.0293

12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84,036,970 90.9972

8,287,

189

8.9735 27,000 0.0293

13

关于修订 《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的议案

84,036,970 90.9972

8,287,

189

8.9735 27,000 0.029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以上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其中议案10为特别决议，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倩伶、孙阳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0182� � �证券简称：S*ST佳通 公告编号：临2022-041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莆田悦华酒店（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北路延寿溪畔）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0,401,9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76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视频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李怀靖先

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等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寿惠多女士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王振兵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总经理方成先生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因疫情防控要求，公司董事、监事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委派曹元律

师、贺璐律师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董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420,087 84.8170 33,429,746 14.5093 1,552,091 0.6737

2、 议案名称：监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071,079 84.6655 33,828,944 14.6825 1,501,901 0.6520

3、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4,916,586 84.5985 34,147,647 14.8209 1,337,691 0.5806

4、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186,187 84.7155 33,751,146 14.6488 1,464,591 0.6357

5、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707,246 85.3756 32,025,577 13.8998 1,669,101 0.7246

6、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及完成情况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740,168 48.8330 39,576,855 49.8876 1,014,901 1.2794

7、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及完成情况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522,268 48.5583 39,792,355 50.1593 1,017,301 1.2824

8、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93,268 48.5217 39,799,355 50.1681 1,039,301 1.3102

9、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审计费用及聘任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4,850,479 84.5698 34,164,344 14.8281 1,387,101 0.6021

10、 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149,159 82.5293 39,017,264 16.9344 1,235,501 0.53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45,637,246 57.5269 32,025,577 40.3690 1,669,101 2.1041

6

公司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计划及完

成情况

38,740,168 48.8330 39,576,855 49.8876 1,014,901 1.2794

7

公司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计划及完

成情况

38,522,268 48.5583 39,792,355 50.1593 1,017,301 1.2824

8

公司2022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计划

38,493,268 48.5217 39,799,355 50.1681 1,039,301 1.3102

9

公司2021年度审计

费用及聘任2022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事

宜

43,780,479 55.1864 34,164,344 43.0650 1,387,101 1.7486

10

关于购买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责任险事宜

39,079,159 49.2603 39,017,264 49.1822 1,235,501 1.55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7、8属于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51,070,000�股，为关联股

东，已回避该三项议案的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元、贺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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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司在近一个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

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0家，其持股总数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比例为0%，尚未达到《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目前，本公司未能进行股改的原因是： 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目前，尚未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69家，其未明确同意股改的主要原因是：尚无确定的股改方

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

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2.2.4条等的规定及

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

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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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通轮胎” 或“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了否定

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1条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继续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临时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25）。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认为佳通

轮胎按照规范和指引建立并实施了企业内部控制，但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佳通轮

胎在未获得股东大会授权的情况下与关联方进行了该议案所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 上述情况导致佳通轮胎

的关联交易授权与批准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董事会从既减少关联交易、又尽量避免因经营模式的调整给福建佳通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建佳通” ）增加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角度出发，从2021年开始，国内采购由原本通过关联方采购逐步改由福建

佳通直接采购。 从 2022�年开始，国外关联采购也将会逐步改由福建佳通直接采购，从而继续推进降低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并努力就降低其余类别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可能性持续进行探索。 在没有完善的替代和解决方

案之前，若停止关联交易，会引发福建佳通业务受损并导致严重亏损，可能无法持续经营，不利于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继续积极与中小股东沟通，并在继续加强与股东沟通的基础上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重新

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目前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1条第（三）项的规定，因此公司

股票将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4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

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中国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佳通轮胎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所涉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2022年5月27日

致：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佳通轮胎” 或“公司” ）的委托，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称

“本所” ）就佳通轮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所涉及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和召集

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所经办律

师（以下称“本所律师” ）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订）》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下合称“法律法规” ）以及《佳通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暨本所律师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称“证监会” ）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规定，对佳通轮胎提供的与题述事宜有关的法律文

件及其他文件、资料予以了核查、验证。 同时，本所暨本所律师还核查、验证了本所暨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所必需核查、验证的其他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和证明，并就有关事项向佳通轮胎有关人员进

行了询问。

在前述核查、验证、询问过程中，本所暨本所律师得到佳通轮胎如下承诺及保证：其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完整、真实、准确、合法、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

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暨本所律师依赖佳通轮胎

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咨询意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暨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和召集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结果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佳通轮胎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暨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及本所律师业已具备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的主体资格。 本所及本所律师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承担责任。

本所暨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暨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于2022年5月27日下午13点30分于莆田悦华酒店（福建省莆田市

荔城北路延寿溪畔）召开，同时，佳通轮胎于2022年5月2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于2022年5月27日9:15-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向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22年4月29日刊登于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证监会指定网站上，本次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的公告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到20日，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暨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和召集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佳通轮胎提供的网络投票及现场投票合并结果，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1,908名， 代表股份数共计230,401,924股， 占佳通轮胎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67.765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

会有权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的财务总监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另外，受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的全体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暨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暨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1、 董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2、 监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3、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及完成情况

7、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及完成情况

8、 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9、 公司2021年度审计费用及聘任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事宜

10、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事宜

上述第5项至第10项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经本所暨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对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第1项至第5项、第9项至第10项议案，同意该等议案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已达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

司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等议案均获通过。

第6项至第8项议案系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股份不计

入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同意该项议案的表决权数未达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该等议案均未获通过。

本所暨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暨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3)份。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齐轩霆律师

（公章）

经办律师：曹元律师 贺璐律师

2022年5月27日


